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振龍

指定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

字第12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振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朱振龍為成年人，前因於高雄市○○區○○○○○○○○號AV00

0-A109238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民國00年0月生，下稱A

女），而與A女有所互動。後A女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朱振龍

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遊玩，並於前址房間內

床上睡著。朱振龍因見A女沉睡而處於不知抗拒之狀態，認為有

機可乘，雖知悉甲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仍基於乘機對少年

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徒手隔著褲子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

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嗣因A女醒來而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

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

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

案發生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

照表（置於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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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關於被害人、告發人即被害人姑姑代號AV000-A109238A號

女子（下稱B女）之年籍資料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

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

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

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證據

資料，檢察官、辯護人、被告朱振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

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四第27頁），本院審酌上開傳

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規定，認上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

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

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有何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於前述

時間、地點摸被害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案發時為成年人，其前於高雄市岡山區某圖書館結識

被害人，而與被害人有所互動，後被害人曾於109年8月間某

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等

情，為被告所坦認（見警卷第17至18頁、偵卷第41至42

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證人即告發人B女於偵訊中之

證詞相符（見警卷第34至36頁、偵卷第27至29頁），已足認

定。另被害人為00年0月生，於109年8月時為12歲以上未滿1

8歲之少年，則有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置於

彌封袋內），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當時只知道被害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被害人應

該是15、16歲之人等語（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一第163

頁），足認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

人，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二)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被告在媽祖廟圖書館看報紙，我也

常去那邊跟人家玩而認識被告，被告在他家的床上摸我下

面，那天晚上我騎腳踏車去他家，我在他睡覺的地方床上吹

電風扇，我那時睡著了，我瞇瞇眼感覺手臂癢，眼睛打開看

到他躺在著在摸我尿尿的地方，他躺斜斜的在我腳旁邊，他

的頭靠在牆壁那邊，我問他：「你在幹嘛？」他說在休息，

我說：「你知道你的手放在哪裡嗎？」他說不知道，我說：

「你放在我妹妹的地方你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33至35

頁）；後於偵訊中證稱：我在圖書館認識被告，媽祖廟後面

就是圖書館，被告都會坐在圖書館外面，被告在我6年級畢

業後還沒上國一時，在他家房間摸我尿尿的地方等語（見偵

卷第27至2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我在被告

家，我當時坐在他床上，他就摸我下面，我只有躺著沒有睡

覺，因為是去一下就要走了，他摸我時，我有說你的手放在

哪裡（見本院卷二第26至28頁）等語。觀諸被害人前揭於警

詢、偵訊及審理時所為證述，就被告觸摸之部位、時間、地

點及與被告之互動等情節之證述內容，前後所言尚屬一致，

並無重大瑕疵可指。衡以被害人於案發時年僅國小畢業，尚

屬青澀之齡，且被害人有輕度智能障礙，此有被害人之身心

障礙證明影本在可佐（置於彌封袋內），依其年齡及智識程

度，倘非親身經歷前開情節，應難以就被告對其為猥褻之時

間、地點及動作過程等為如此詳盡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被害

人於警詢中經警詢問是否希望被告因此受罰時，證稱：不

要，是小事而已等語（見警卷第38頁），足徵被害人與被告

間有相當情誼，亦無厭惡、仇視被告之情，難認被害人有任

意虛構情節、無視雙方關係攀誣被告之動機，堪認被害人前

開證述，信而有徵，堪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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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被告曾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我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7頁），觀諸被

告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明確告知其係因與被害人間妨害性自主

案件而接受審理，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開庭過程

中，均有辯護人在場為被告辯護，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

陳稱並無遭強暴、脅迫、利誘等不正方式要求其自白之狀況

等語（見本院卷四第27頁），倘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發生被

害人所指述之情節，被告實無自認犯行、陷己入罪之必要，

堪信被告前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願所為，且與事實相符。則

被告既已自承有撫摸被害人下體之情事，此部分與被害人上

開證述內容相合致，堪認此部分案發過程並非被害人所憑空

杜撰，則被告於109年8月間某日，在其住處房間床上，曾撫

摸被害人下體一次之事實，自堪認定。

(四)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然觀諸被告先於警詢中供

稱：被害人來我家跟我說她要上廁所，我跟她說廁所在那

裡，她就自己走過去上廁所，我就走去外面曬衣服，她就在

廁所裡面喊：「原住民，沒有衛生紙了」，我就去房間拿衛

生紙，拿去廁所從門縫拿給她，她沒有開門，等她上完廁所

出來，她看到我坐在我床上，她就過來坐在我旁邊跟我聊

天，我一時好奇右手過去撫摸她胸部約10秒左右，我覺得這

樣就夠了，我就起來走出家門去岡山公園，我只有摸她胸

部，沒有摸她下體，我只知道她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經

警察詢問是否知道未經他人同意而為猥褻、性交之行為是違

法，方稱：知道，我有問她說胸部能不能讓我摸一下，她說

可以，我就將手伸進她内衣裡面撫摸她胸部，我經過她同意

的等語（見警卷第16至19頁）；復於偵訊中否認有摸被害人

胸部及下體，經檢察官以其警詢所述予以質疑後，又改稱：

我是說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有在我家摸過被害人胸部，我

不知道我當天為何會做這種事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

後於本院111年6月17日準備程序中辯稱：我只有摸胸部、下

體沒有摸，我不清楚被害人係未滿14歲之人，應該是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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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我有在警局說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但我現在

真的不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

2至165頁）。嗣於本院113年8月17日訊問程序中再次全盤否

認犯行，辯稱：我否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我沒有摸被

害人下體及胸部，我也不知道被害人未滿14歲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371頁），顯見被告歷次答辯及陳述之內容，均有不

一，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屬有疑。再觀諸被告經警方詢

問是否知悉其行為係屬違法時，供稱知道，復針對警方所指

「未經他人同意」之要件為辯解，後續更屢次對其所認知之

被害人年齡為相異陳述，顯見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其遭指訴

之犯行乃於法不容，且更可能涉及危害兒童及少年之情事，

若其確實未有此等行徑，本應堅詞否認，然被告卻捨而未

為，反多次供稱有情節較輕之觸摸胸部行為，又改以不同說

詞置辯、閃避案情之重要關鍵，益見被告前開自白尤屬可

信，其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空言否認犯行，顯無足採。

(五)至檢察官本案固起訴被告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女童且為

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仍於上揭時間、地點，趁與被害人聊天

之際，違反被害人意願而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之下體，認被

告涉有加重強制猥褻犯嫌。然強制猥褻罪與乘機猥褻罪，其

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

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或不

知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猥褻罪，

如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

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

或不知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猥褻行為者，則應依乘機

猥褻罪論處。稽之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案發當下為睡著之

狀態，係因手臂癢而醒來進而察覺被告有撫摸其下體行為等

語，後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當時僅躺著而未睡著等語，是被

害人對其於案發當下是否為清醒狀態前後所述有所不一，惟

常人對於過往事物的記憶，隨時日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

而難如錄影重播般將過往事物原貌完全記憶，尚屬合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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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警詢距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且被害人於警詢中所為之證述

更為具體、詳盡，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害人於案發

當下應係睡著之狀態；再參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經被告

撫摸時並無反應、被告並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

術、藥劑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侵害之等語，於偵訊中亦證

稱其於遭被告撫摸時並未說什麼、亦未向被告表示不喜歡等

語（見警卷第36至37頁、偵卷第28頁），可見被害人於遭被

告撫摸之當下亦無外顯之掙扎或反對言行，則被告既係利用

被害人因沉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對被害人為猥褻，卷內亦無

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下有違反被害人意願之舉措，應認被

告僅係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對被害人為本案猥褻行為，而

尚未合於強制猥褻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之所謂猥褻，指姦淫以外有關風化而足以興奮或滿足

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苟其行為客觀上足認為基於色慾

之1種動作，即可謂係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

27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行

為，顯非一般禮儀或社會通念中基於親誼所為之動作，應屬

被告主觀上為興奮或滿足自己性慾、客觀上基於色慾所為之

舉動，自屬猥褻之行為無疑。

(二)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

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

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

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

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被害人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

年，已如前述，是被告對被害人所為乘機猥褻行為，係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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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

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公訴意旨固認

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

第3款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然被告本案僅屬乘機猥褻，業

據說明如前，檢察官之起訴法條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犯罪

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已於審理

時告知被告前開罪名，並經辯護人對此表示意見（見本院卷

四第26、35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三)刑之加重減輕：

 1、被告本案犯行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應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2、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適用：

 (1)經查，被告領有第一類、第七類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乙情，

有被告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高雄市岡山區公所112年11月2

8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朱振龍歷次身心

障礙鑑定資料（見警卷第22頁、本院卷三第76至239頁）在

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2)惟被告本案係利用被害人陷於沉睡、不知抗拒之狀態而對被

害人為猥褻行為，復因遭被害人發覺而停止等情，業據本院

認定如前，被告於案發當下既得以判斷下手猥褻之時機並依

據被害人之反應適時停手，顯見其當下尚可清楚辨識自身行

為之違法性，亦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復觀諸被告前

揭供述內容，可見被告不僅得以針對本案涉犯罪名之構成要

件為答辯，亦曾辯以較輕之情節，並詳細描述其所抗辯之案

發過程，足見被告於面對司法程序時，亦可清楚權衡利弊並

為己身辯護，堪認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指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3)又本案經囑託義大醫院鑑定，評估期間被告談及過往成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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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工作歷程、人際關係等經驗時，語言表達流暢、語句大

致完整、滔滔不絕，態度大致配合，能盡可能給予回應。談

及離婚及本案件之看法時，其說辭反覆不一，且測驗過程中

不斷扭動身軀，且多次表示「口渴」、「想上廁所」、「聽

不懂」等，須不斷由主試者鼓勵並重述指導語，其能理解題

意，但態度仍明顯不配合。針對本案件事發當下，被告先是

表示自己當日有飲酒，是自己喝醉亂摸被害人（被告稱自己

「意亂情迷」），後又表示雖有飲酒，但精神狀態清醒，能

重述當時發生情形以及被害人之反應。綜合會談結果、過去

發展史、工作史、心理衡鑑等資料，被告過去雖無精神疾病

病史，但自從96年腦傷後，其認知功能自訴有所降低；但會

談中可切題回應。心理衡鑑結果顯示，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

四版全量表智商為54，整體認知功能落在中度智能障礙之範

圍，目前被告也因肢體受限制無法獨立進行社區活動、家庭

事務等工作内容。但由於被告在測驗中與會談之配合度不一

致，且在各數分數之間有顯著差異，測案驗結果可能低估其

真實能力。且被告描述本案在哥哥家中發生，知道撫摸胸部

及下體是錯誤的行為，因意亂情迷。又主試者再次詢問被鑑

定人對案件的看法，被告表示當下不知道撫摸他人的胸部及

下體是不對的行為，說詞反覆不一。綜上，認被告仍有一定

程度之認知功能及判斷能力保留，並未有明確證據指出其判

斷能力受到疾病之影響等情，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13年3月11日義大醫院字第11300469號函所附朱振龍精神鑑

定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66至274頁）。依上揭鑑定

報告所載之鑑定過程，可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固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然其於接受鑑定時，對其過去史及現況、包含自己

的家庭生活、求學、職業、日常生活、經濟狀況等各種細

節，皆能侃侃而談且清楚仔細，唯獨對於其離婚之過往及本

案案發過程有不配合之反應且陳述前後不一，被告既仍能對

其多年前之個人生活史清楚說明、僅對特定事件有所迴避，

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意識清楚，認知功能亦正常，自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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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要件有別。從而，本案應無刑法第

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

 3、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辯護人固於本院審理中請求本院斟酌被告之身心狀況、無前

科之品行及本案犯行並非重大惡劣等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

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

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

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因立法至

嚴，確有情輕法重的情形，始有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4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考量被告本案乘機猥褻犯行，乃是具有一般智識能力的

人均明確知悉不得從事之犯罪行為，而被告行為時為成年

人，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能力顯著減弱

之情事，業如前述，其當可理解其行為係屬違法，竟猶在知

悉被害人尚屬年幼之狀況下，為逞己之一時私慾而為本案犯

行，顯無從認被告本案犯罪有何特殊原因、環境存在，自難

認本案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情；此

外，對照本案犯罪情節及其上開所犯罪名之法定刑，本案亦

無縱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情輕法重的狀況，自

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辯護人此部分主張，

尚難予以採認。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確知悉被害人於案發

當時年齡尚淺，涉世未深，其作為長輩本應善加愛護、謹尊

彼此身體界限，竟仍為一己性慾，罔顧被害人之身體自主

權，利用被害人陷於熟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為本案猥褻犯

行，戕害被害人之身心、人格健全發展，所為實有不該；且

被告施以猥褻之處為被害人之下體，係屬吾人身體最為隱私

之部位，情節非輕；惟念其於被害人醒來即未再繼續，整體

犯行時間相較短暫，且未進一步造成被害人實際身體傷害；

衡以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品

行、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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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被告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行動不便，其身心狀態

雖未符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情狀，亦尚未達刑法

第59條所定情堪憫恕之程度，然仍相較於一般人為不佳，其

主觀上之認知及判斷能力仍屬弱勢等個人情狀；兼及被告否

認犯行，迄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亦尚未有何補償措施，

使被害人所受損害迄未能獲得填補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害人固屬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惟

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對此有所認知，故不以此作為科刑

之考量事項，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論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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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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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振龍
指定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2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振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朱振龍為成年人，前因於高雄市○○區○○○○○○○○號AV000-A109238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民國00年0月生，下稱A女），而與A女有所互動。後A女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朱振龍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遊玩，並於前址房間內床上睡著。朱振龍因見A女沉睡而處於不知抗拒之狀態，認為有機可乘，雖知悉甲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仍基於乘機對少年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徒手隔著褲子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嗣因A女醒來而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置於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被害人、告發人即被害人姑姑代號AV000-A109238A號女子（下稱B女）之年籍資料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檢察官、辯護人、被告朱振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四第27頁），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上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有何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於前述時間、地點摸被害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案發時為成年人，其前於高雄市岡山區某圖書館結識被害人，而與被害人有所互動，後被害人曾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等情，為被告所坦認（見警卷第17至18頁、偵卷第41至42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證人即告發人B女於偵訊中之證詞相符（見警卷第34至36頁、偵卷第27至29頁），已足認定。另被害人為00年0月生，於109年8月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則有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置於彌封袋內），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當時只知道被害人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被害人應該是15、16歲之人等語（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足認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二)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被告在媽祖廟圖書館看報紙，我也常去那邊跟人家玩而認識被告，被告在他家的床上摸我下面，那天晚上我騎腳踏車去他家，我在他睡覺的地方床上吹電風扇，我那時睡著了，我瞇瞇眼感覺手臂癢，眼睛打開看到他躺在著在摸我尿尿的地方，他躺斜斜的在我腳旁邊，他的頭靠在牆壁那邊，我問他：「你在幹嘛？」他說在休息，我說：「你知道你的手放在哪裡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你放在我妹妹的地方你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33至35頁）；後於偵訊中證稱：我在圖書館認識被告，媽祖廟後面就是圖書館，被告都會坐在圖書館外面，被告在我6年級畢業後還沒上國一時，在他家房間摸我尿尿的地方等語（見偵卷第27至2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我在被告家，我當時坐在他床上，他就摸我下面，我只有躺著沒有睡覺，因為是去一下就要走了，他摸我時，我有說你的手放在哪裡（見本院卷二第26至28頁）等語。觀諸被害人前揭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所為證述，就被告觸摸之部位、時間、地點及與被告之互動等情節之證述內容，前後所言尚屬一致，並無重大瑕疵可指。衡以被害人於案發時年僅國小畢業，尚屬青澀之齡，且被害人有輕度智能障礙，此有被害人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可佐（置於彌封袋內），依其年齡及智識程度，倘非親身經歷前開情節，應難以就被告對其為猥褻之時間、地點及動作過程等為如此詳盡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被害人於警詢中經警詢問是否希望被告因此受罰時，證稱：不要，是小事而已等語（見警卷第38頁），足徵被害人與被告間有相當情誼，亦無厭惡、仇視被告之情，難認被害人有任意虛構情節、無視雙方關係攀誣被告之動機，堪認被害人前開證述，信而有徵，堪足採信。
(三)另被告曾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我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7頁），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明確告知其係因與被害人間妨害性自主案件而接受審理，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開庭過程中，均有辯護人在場為被告辯護，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陳稱並無遭強暴、脅迫、利誘等不正方式要求其自白之狀況等語（見本院卷四第27頁），倘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發生被害人所指述之情節，被告實無自認犯行、陷己入罪之必要，堪信被告前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願所為，且與事實相符。則被告既已自承有撫摸被害人下體之情事，此部分與被害人上開證述內容相合致，堪認此部分案發過程並非被害人所憑空杜撰，則被告於109年8月間某日，在其住處房間床上，曾撫摸被害人下體一次之事實，自堪認定。
(四)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然觀諸被告先於警詢中供稱：被害人來我家跟我說她要上廁所，我跟她說廁所在那裡，她就自己走過去上廁所，我就走去外面曬衣服，她就在廁所裡面喊：「原住民，沒有衛生紙了」，我就去房間拿衛生紙，拿去廁所從門縫拿給她，她沒有開門，等她上完廁所出來，她看到我坐在我床上，她就過來坐在我旁邊跟我聊天，我一時好奇右手過去撫摸她胸部約10秒左右，我覺得這樣就夠了，我就起來走出家門去岡山公園，我只有摸她胸部，沒有摸她下體，我只知道她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經警察詢問是否知道未經他人同意而為猥褻、性交之行為是違法，方稱：知道，我有問她說胸部能不能讓我摸一下，她說可以，我就將手伸進她内衣裡面撫摸她胸部，我經過她同意的等語（見警卷第16至19頁）；復於偵訊中否認有摸被害人胸部及下體，經檢察官以其警詢所述予以質疑後，又改稱：我是說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有在我家摸過被害人胸部，我不知道我當天為何會做這種事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後於本院111年6月17日準備程序中辯稱：我只有摸胸部、下體沒有摸，我不清楚被害人係未滿14歲之人，應該是15、16歲，我有在警局說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但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2至165頁）。嗣於本院113年8月17日訊問程序中再次全盤否認犯行，辯稱：我否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及胸部，我也不知道被害人未滿14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71頁），顯見被告歷次答辯及陳述之內容，均有不一，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屬有疑。再觀諸被告經警方詢問是否知悉其行為係屬違法時，供稱知道，復針對警方所指「未經他人同意」之要件為辯解，後續更屢次對其所認知之被害人年齡為相異陳述，顯見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其遭指訴之犯行乃於法不容，且更可能涉及危害兒童及少年之情事，若其確實未有此等行徑，本應堅詞否認，然被告卻捨而未為，反多次供稱有情節較輕之觸摸胸部行為，又改以不同說詞置辯、閃避案情之重要關鍵，益見被告前開自白尤屬可信，其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空言否認犯行，顯無足採。
(五)至檢察官本案固起訴被告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女童且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仍於上揭時間、地點，趁與被害人聊天之際，違反被害人意願而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之下體，認被告涉有加重強制猥褻犯嫌。然強制猥褻罪與乘機猥褻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或不知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猥褻罪，如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猥褻行為者，則應依乘機猥褻罪論處。稽之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案發當下為睡著之狀態，係因手臂癢而醒來進而察覺被告有撫摸其下體行為等語，後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當時僅躺著而未睡著等語，是被害人對其於案發當下是否為清醒狀態前後所述有所不一，惟常人對於過往事物的記憶，隨時日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而難如錄影重播般將過往事物原貌完全記憶，尚屬合理，審酌警詢距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且被害人於警詢中所為之證述更為具體、詳盡，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害人於案發當下應係睡著之狀態；再參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經被告撫摸時並無反應、被告並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藥劑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侵害之等語，於偵訊中亦證稱其於遭被告撫摸時並未說什麼、亦未向被告表示不喜歡等語（見警卷第36至37頁、偵卷第28頁），可見被害人於遭被告撫摸之當下亦無外顯之掙扎或反對言行，則被告既係利用被害人因沉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對被害人為猥褻，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下有違反被害人意願之舉措，應認被告僅係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對被害人為本案猥褻行為，而尚未合於強制猥褻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之所謂猥褻，指姦淫以外有關風化而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苟其行為客觀上足認為基於色慾之1種動作，即可謂係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顯非一般禮儀或社會通念中基於親誼所為之動作，應屬被告主觀上為興奮或滿足自己性慾、客觀上基於色慾所為之舉動，自屬猥褻之行為無疑。
(二)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被害人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已如前述，是被告對被害人所為乘機猥褻行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然被告本案僅屬乘機猥褻，業據說明如前，檢察官之起訴法條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前開罪名，並經辯護人對此表示意見（見本院卷四第26、35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三)刑之加重減輕：
 1、被告本案犯行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2、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適用：
 (1)經查，被告領有第一類、第七類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乙情，有被告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高雄市岡山區公所112年11月28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朱振龍歷次身心障礙鑑定資料（見警卷第22頁、本院卷三第76至239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2)惟被告本案係利用被害人陷於沉睡、不知抗拒之狀態而對被害人為猥褻行為，復因遭被害人發覺而停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於案發當下既得以判斷下手猥褻之時機並依據被害人之反應適時停手，顯見其當下尚可清楚辨識自身行為之違法性，亦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復觀諸被告前揭供述內容，可見被告不僅得以針對本案涉犯罪名之構成要件為答辯，亦曾辯以較輕之情節，並詳細描述其所抗辯之案發過程，足見被告於面對司法程序時，亦可清楚權衡利弊並為己身辯護，堪認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指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3)又本案經囑託義大醫院鑑定，評估期間被告談及過往成長背景、工作歷程、人際關係等經驗時，語言表達流暢、語句大致完整、滔滔不絕，態度大致配合，能盡可能給予回應。談及離婚及本案件之看法時，其說辭反覆不一，且測驗過程中不斷扭動身軀，且多次表示「口渴」、「想上廁所」、「聽不懂」等，須不斷由主試者鼓勵並重述指導語，其能理解題意，但態度仍明顯不配合。針對本案件事發當下，被告先是表示自己當日有飲酒，是自己喝醉亂摸被害人（被告稱自己「意亂情迷」），後又表示雖有飲酒，但精神狀態清醒，能重述當時發生情形以及被害人之反應。綜合會談結果、過去發展史、工作史、心理衡鑑等資料，被告過去雖無精神疾病病史，但自從96年腦傷後，其認知功能自訴有所降低；但會談中可切題回應。心理衡鑑結果顯示，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全量表智商為54，整體認知功能落在中度智能障礙之範圍，目前被告也因肢體受限制無法獨立進行社區活動、家庭事務等工作内容。但由於被告在測驗中與會談之配合度不一致，且在各數分數之間有顯著差異，測案驗結果可能低估其真實能力。且被告描述本案在哥哥家中發生，知道撫摸胸部及下體是錯誤的行為，因意亂情迷。又主試者再次詢問被鑑定人對案件的看法，被告表示當下不知道撫摸他人的胸部及下體是不對的行為，說詞反覆不一。綜上，認被告仍有一定程度之認知功能及判斷能力保留，並未有明確證據指出其判斷能力受到疾病之影響等情，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113年3月11日義大醫院字第11300469號函所附朱振龍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66至274頁）。依上揭鑑定報告所載之鑑定過程，可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然其於接受鑑定時，對其過去史及現況、包含自己的家庭生活、求學、職業、日常生活、經濟狀況等各種細節，皆能侃侃而談且清楚仔細，唯獨對於其離婚之過往及本案案發過程有不配合之反應且陳述前後不一，被告既仍能對其多年前之個人生活史清楚說明、僅對特定事件有所迴避，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意識清楚，認知功能亦正常，自與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要件有別。從而，本案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
 3、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辯護人固於本院審理中請求本院斟酌被告之身心狀況、無前科之品行及本案犯行並非重大惡劣等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的情形，始有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考量被告本案乘機猥褻犯行，乃是具有一般智識能力的人均明確知悉不得從事之犯罪行為，而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能力顯著減弱之情事，業如前述，其當可理解其行為係屬違法，竟猶在知悉被害人尚屬年幼之狀況下，為逞己之一時私慾而為本案犯行，顯無從認被告本案犯罪有何特殊原因、環境存在，自難認本案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情；此外，對照本案犯罪情節及其上開所犯罪名之法定刑，本案亦無縱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情輕法重的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予以採認。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確知悉被害人於案發當時年齡尚淺，涉世未深，其作為長輩本應善加愛護、謹尊彼此身體界限，竟仍為一己性慾，罔顧被害人之身體自主權，利用被害人陷於熟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為本案猥褻犯行，戕害被害人之身心、人格健全發展，所為實有不該；且被告施以猥褻之處為被害人之下體，係屬吾人身體最為隱私之部位，情節非輕；惟念其於被害人醒來即未再繼續，整體犯行時間相較短暫，且未進一步造成被害人實際身體傷害；衡以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品行、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並考量被告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行動不便，其身心狀態雖未符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情狀，亦尚未達刑法第59條所定情堪憫恕之程度，然仍相較於一般人為不佳，其主觀上之認知及判斷能力仍屬弱勢等個人情狀；兼及被告否認犯行，迄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亦尚未有何補償措施，使被害人所受損害迄未能獲得填補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害人固屬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惟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對此有所認知，故不以此作為科刑之考量事項，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論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振龍
指定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
字第12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振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朱振龍為成年人，前因於高雄市○○區○○○○○○○○號AV000-A109238
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民國00年0月生，下稱A女），而與
A女有所互動。後A女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朱振龍位於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遊玩，並於前址房間內床上睡著。朱振
龍因見A女沉睡而處於不知抗拒之狀態，認為有機可乘，雖知悉
甲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仍基於乘機對少年為猥褻行為之犯
意，徒手隔著褲子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
得逞，嗣因A女醒來而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
    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
    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
    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
    案發生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
    照表（置於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
    書關於被害人、告發人即被害人姑姑代號AV000-A109238A號
    女子（下稱B女）之年籍資料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
    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
    料，檢察官、辯護人、被告朱振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示
    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四第27頁），本院審酌上開傳聞
    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
    定，認上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
    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
    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有何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於前述
    時間、地點摸被害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案發時為成年人，其前於高雄市岡山區某圖書館結識
    被害人，而與被害人有所互動，後被害人曾於109年8月間某
    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等情，為
    被告所坦認（見警卷第17至18頁、偵卷第41至42頁），核與
    證人即被害人A女、證人即告發人B女於偵訊中之證詞相符（
    見警卷第34至36頁、偵卷第27至29頁），已足認定。另被害
    人為00年0月生，於109年8月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
    ，則有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置於彌封袋內）
    ，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當時只知道被害人國小六年級
    剛畢業等語、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被害人應該是15、16
    歲之人等語（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足認被
    告主觀上明確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是此部分
    之事實，亦堪認定。
(二)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被告在媽祖廟圖書館看報紙，我也
    常去那邊跟人家玩而認識被告，被告在他家的床上摸我下面
    ，那天晚上我騎腳踏車去他家，我在他睡覺的地方床上吹電
    風扇，我那時睡著了，我瞇瞇眼感覺手臂癢，眼睛打開看到
    他躺在著在摸我尿尿的地方，他躺斜斜的在我腳旁邊，他的
    頭靠在牆壁那邊，我問他：「你在幹嘛？」他說在休息，我
    說：「你知道你的手放在哪裡嗎？」他說不知道，我說：「
    你放在我妹妹的地方你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33至35頁）
    ；後於偵訊中證稱：我在圖書館認識被告，媽祖廟後面就是
    圖書館，被告都會坐在圖書館外面，被告在我6年級畢業後
    還沒上國一時，在他家房間摸我尿尿的地方等語（見偵卷第
    27至2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我在被告家，我
    當時坐在他床上，他就摸我下面，我只有躺著沒有睡覺，因
    為是去一下就要走了，他摸我時，我有說你的手放在哪裡（
    見本院卷二第26至28頁）等語。觀諸被害人前揭於警詢、偵
    訊及審理時所為證述，就被告觸摸之部位、時間、地點及與
    被告之互動等情節之證述內容，前後所言尚屬一致，並無重
    大瑕疵可指。衡以被害人於案發時年僅國小畢業，尚屬青澀
    之齡，且被害人有輕度智能障礙，此有被害人之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在可佐（置於彌封袋內），依其年齡及智識程度，倘
    非親身經歷前開情節，應難以就被告對其為猥褻之時間、地
    點及動作過程等為如此詳盡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被害人於警
    詢中經警詢問是否希望被告因此受罰時，證稱：不要，是小
    事而已等語（見警卷第38頁），足徵被害人與被告間有相當
    情誼，亦無厭惡、仇視被告之情，難認被害人有任意虛構情
    節、無視雙方關係攀誣被告之動機，堪認被害人前開證述，
    信而有徵，堪足採信。
(三)另被告曾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我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7頁），觀諸被
    告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明確告知其係因與被害人間妨害性自主
    案件而接受審理，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開庭過程中
    ，均有辯護人在場為被告辯護，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陳
    稱並無遭強暴、脅迫、利誘等不正方式要求其自白之狀況等
    語（見本院卷四第27頁），倘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發生被害
    人所指述之情節，被告實無自認犯行、陷己入罪之必要，堪
    信被告前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願所為，且與事實相符。則被
    告既已自承有撫摸被害人下體之情事，此部分與被害人上開
    證述內容相合致，堪認此部分案發過程並非被害人所憑空杜
    撰，則被告於109年8月間某日，在其住處房間床上，曾撫摸
    被害人下體一次之事實，自堪認定。
(四)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然觀諸被告先於警詢中供稱
    ：被害人來我家跟我說她要上廁所，我跟她說廁所在那裡，
    她就自己走過去上廁所，我就走去外面曬衣服，她就在廁所
    裡面喊：「原住民，沒有衛生紙了」，我就去房間拿衛生紙
    ，拿去廁所從門縫拿給她，她沒有開門，等她上完廁所出來
    ，她看到我坐在我床上，她就過來坐在我旁邊跟我聊天，我
    一時好奇右手過去撫摸她胸部約10秒左右，我覺得這樣就夠
    了，我就起來走出家門去岡山公園，我只有摸她胸部，沒有
    摸她下體，我只知道她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經警察詢問
    是否知道未經他人同意而為猥褻、性交之行為是違法，方稱
    ：知道，我有問她說胸部能不能讓我摸一下，她說可以，我
    就將手伸進她内衣裡面撫摸她胸部，我經過她同意的等語（
    見警卷第16至19頁）；復於偵訊中否認有摸被害人胸部及下
    體，經檢察官以其警詢所述予以質疑後，又改稱：我是說我
    沒有摸被害人下體，有在我家摸過被害人胸部，我不知道我
    當天為何會做這種事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後於本院
    111年6月17日準備程序中辯稱：我只有摸胸部、下體沒有摸
    ，我不清楚被害人係未滿14歲之人，應該是15、16歲，我有
    在警局說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但我現在真的不知
    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2至165頁
    ）。嗣於本院113年8月17日訊問程序中再次全盤否認犯行，
    辯稱：我否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
    及胸部，我也不知道被害人未滿14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7
    1頁），顯見被告歷次答辯及陳述之內容，均有不一，其前
    開所辯是否可採，已屬有疑。再觀諸被告經警方詢問是否知
    悉其行為係屬違法時，供稱知道，復針對警方所指「未經他
    人同意」之要件為辯解，後續更屢次對其所認知之被害人年
    齡為相異陳述，顯見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其遭指訴之犯行乃
    於法不容，且更可能涉及危害兒童及少年之情事，若其確實
    未有此等行徑，本應堅詞否認，然被告卻捨而未為，反多次
    供稱有情節較輕之觸摸胸部行為，又改以不同說詞置辯、閃
    避案情之重要關鍵，益見被告前開自白尤屬可信，其於本院
    審理中翻異前詞，空言否認犯行，顯無足採。
(五)至檢察官本案固起訴被告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女童且為
    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仍於上揭時間、地點，趁與被害人聊天
    之際，違反被害人意願而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之下體，認被
    告涉有加重強制猥褻犯嫌。然強制猥褻罪與乘機猥褻罪，其
    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
    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或不
    知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猥褻罪，
    如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
    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
    或不知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猥褻行為者，則應依乘機
    猥褻罪論處。稽之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案發當下為睡著之
    狀態，係因手臂癢而醒來進而察覺被告有撫摸其下體行為等
    語，後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當時僅躺著而未睡著等語，是被
    害人對其於案發當下是否為清醒狀態前後所述有所不一，惟
    常人對於過往事物的記憶，隨時日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
    而難如錄影重播般將過往事物原貌完全記憶，尚屬合理，審
    酌警詢距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且被害人於警詢中所為之證述
    更為具體、詳盡，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害人於案發
    當下應係睡著之狀態；再參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經被告
    撫摸時並無反應、被告並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
    、藥劑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侵害之等語，於偵訊中亦證稱
    其於遭被告撫摸時並未說什麼、亦未向被告表示不喜歡等語
    （見警卷第36至37頁、偵卷第28頁），可見被害人於遭被告
    撫摸之當下亦無外顯之掙扎或反對言行，則被告既係利用被
    害人因沉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對被害人為猥褻，卷內亦無證
    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下有違反被害人意願之舉措，應認被告
    僅係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對被害人為本案猥褻行為，而尚
    未合於強制猥褻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之所謂猥褻，指姦淫以外有關風化而足以興奮或滿足
    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苟其行為客觀上足認為基於色慾
    之1種動作，即可謂係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
    27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行
    為，顯非一般禮儀或社會通念中基於親誼所為之動作，應屬
    被告主觀上為興奮或滿足自己性慾、客觀上基於色慾所為之
    舉動，自屬猥褻之行為無疑。
(二)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
    ，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
    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
    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
    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
    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
    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被害人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
    已如前述，是被告對被害人所為乘機猥褻行為，係犯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本
    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
    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然被告本案僅屬乘機猥褻，業據說明如
    前，檢察官之起訴法條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
    院上開所認定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
    告前開罪名，並經辯護人對此表示意見（見本院卷四第26、
    35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
    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三)刑之加重減輕：
 1、被告本案犯行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應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2、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適用：
 (1)經查，被告領有第一類、第七類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乙情，
    有被告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高雄市岡山區公所112年11月2
    8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朱振龍歷次身心障礙
    鑑定資料（見警卷第22頁、本院卷三第76至239頁）在卷可
    佐，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2)惟被告本案係利用被害人陷於沉睡、不知抗拒之狀態而對被
    害人為猥褻行為，復因遭被害人發覺而停止等情，業據本院
    認定如前，被告於案發當下既得以判斷下手猥褻之時機並依
    據被害人之反應適時停手，顯見其當下尚可清楚辨識自身行
    為之違法性，亦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復觀諸被告前
    揭供述內容，可見被告不僅得以針對本案涉犯罪名之構成要
    件為答辯，亦曾辯以較輕之情節，並詳細描述其所抗辯之案
    發過程，足見被告於面對司法程序時，亦可清楚權衡利弊並
    為己身辯護，堪認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指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3)又本案經囑託義大醫院鑑定，評估期間被告談及過往成長背
    景、工作歷程、人際關係等經驗時，語言表達流暢、語句大
    致完整、滔滔不絕，態度大致配合，能盡可能給予回應。談
    及離婚及本案件之看法時，其說辭反覆不一，且測驗過程中
    不斷扭動身軀，且多次表示「口渴」、「想上廁所」、「聽
    不懂」等，須不斷由主試者鼓勵並重述指導語，其能理解題
    意，但態度仍明顯不配合。針對本案件事發當下，被告先是
    表示自己當日有飲酒，是自己喝醉亂摸被害人（被告稱自己
    「意亂情迷」），後又表示雖有飲酒，但精神狀態清醒，能
    重述當時發生情形以及被害人之反應。綜合會談結果、過去
    發展史、工作史、心理衡鑑等資料，被告過去雖無精神疾病
    病史，但自從96年腦傷後，其認知功能自訴有所降低；但會
    談中可切題回應。心理衡鑑結果顯示，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
    四版全量表智商為54，整體認知功能落在中度智能障礙之範
    圍，目前被告也因肢體受限制無法獨立進行社區活動、家庭
    事務等工作内容。但由於被告在測驗中與會談之配合度不一
    致，且在各數分數之間有顯著差異，測案驗結果可能低估其
    真實能力。且被告描述本案在哥哥家中發生，知道撫摸胸部
    及下體是錯誤的行為，因意亂情迷。又主試者再次詢問被鑑
    定人對案件的看法，被告表示當下不知道撫摸他人的胸部及
    下體是不對的行為，說詞反覆不一。綜上，認被告仍有一定
    程度之認知功能及判斷能力保留，並未有明確證據指出其判
    斷能力受到疾病之影響等情，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13年3月11日義大醫院字第11300469號函所附朱振龍精神鑑
    定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66至274頁）。依上揭鑑定
    報告所載之鑑定過程，可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固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然其於接受鑑定時，對其過去史及現況、包含自己
    的家庭生活、求學、職業、日常生活、經濟狀況等各種細節
    ，皆能侃侃而談且清楚仔細，唯獨對於其離婚之過往及本案
    案發過程有不配合之反應且陳述前後不一，被告既仍能對其
    多年前之個人生活史清楚說明、僅對特定事件有所迴避，益
    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意識清楚，認知功能亦正常，自與刑法
    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要件有別。從而，本案應無刑法第19
    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
 3、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辯護人固於本院審理中請求本院斟酌被告之身心狀況、無前
    科之品行及本案犯行並非重大惡劣等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
    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
    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
    ，認為即使宣告法定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因立法至嚴，
    確有情輕法重的情形，始有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4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考量被告本案乘機猥褻犯行，乃是具有一般智識能力的
    人均明確知悉不得從事之犯罪行為，而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
    ，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能力顯著減弱之
    情事，業如前述，其當可理解其行為係屬違法，竟猶在知悉
    被害人尚屬年幼之狀況下，為逞己之一時私慾而為本案犯行
    ，顯無從認被告本案犯罪有何特殊原因、環境存在，自難認
    本案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情；此外，
    對照本案犯罪情節及其上開所犯罪名之法定刑，本案亦無縱
    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情輕法重的狀況，自無從
    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
    予以採認。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確知悉被害人於案發
    當時年齡尚淺，涉世未深，其作為長輩本應善加愛護、謹尊
    彼此身體界限，竟仍為一己性慾，罔顧被害人之身體自主權
    ，利用被害人陷於熟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為本案猥褻犯行，
    戕害被害人之身心、人格健全發展，所為實有不該；且被告
    施以猥褻之處為被害人之下體，係屬吾人身體最為隱私之部
    位，情節非輕；惟念其於被害人醒來即未再繼續，整體犯行
    時間相較短暫，且未進一步造成被害人實際身體傷害；衡以
    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品行、於
    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並考量被
    告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行動不便，其身心狀態雖未符
    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情狀，亦尚未達刑法第59條
    所定情堪憫恕之程度，然仍相較於一般人為不佳，其主觀上
    之認知及判斷能力仍屬弱勢等個人情狀；兼及被告否認犯行
    ，迄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亦尚未有何補償措施，使被害
    人所受損害迄未能獲得填補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害人固屬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惟依卷內
    事證，尚難認被告對此有所認知，故不以此作為科刑之考量
    事項，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論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振龍
指定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2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振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朱振龍為成年人，前因於高雄市○○區○○○○○○○○號AV000-A109238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民國00年0月生，下稱A女），而與A女有所互動。後A女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朱振龍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遊玩，並於前址房間內床上睡著。朱振龍因見A女沉睡而處於不知抗拒之狀態，認為有機可乘，雖知悉甲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仍基於乘機對少年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徒手隔著褲子撫摸A女下體，以此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嗣因A女醒來而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又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害人A女除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外，於本案發生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置於彌封袋內）在卷可查，是依前揭規定，本案判決書關於被害人、告發人即被害人姑姑代號AV000-A109238A號女子（下稱B女）之年籍資料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檢察官、辯護人、被告朱振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四第27頁），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上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有何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於前述時間、地點摸被害人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案發時為成年人，其前於高雄市岡山區某圖書館結識被害人，而與被害人有所互動，後被害人曾於109年8月間某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所等情，為被告所坦認（見警卷第17至18頁、偵卷第41至42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證人即告發人B女於偵訊中之證詞相符（見警卷第34至36頁、偵卷第27至29頁），已足認定。另被害人為00年0月生，於109年8月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則有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佐（置於彌封袋內），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當時只知道被害人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被害人應該是15、16歲之人等語（見警卷第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足認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二)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被告在媽祖廟圖書館看報紙，我也常去那邊跟人家玩而認識被告，被告在他家的床上摸我下面，那天晚上我騎腳踏車去他家，我在他睡覺的地方床上吹電風扇，我那時睡著了，我瞇瞇眼感覺手臂癢，眼睛打開看到他躺在著在摸我尿尿的地方，他躺斜斜的在我腳旁邊，他的頭靠在牆壁那邊，我問他：「你在幹嘛？」他說在休息，我說：「你知道你的手放在哪裡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你放在我妹妹的地方你不知道」等語（見警卷第33至35頁）；後於偵訊中證稱：我在圖書館認識被告，媽祖廟後面就是圖書館，被告都會坐在圖書館外面，被告在我6年級畢業後還沒上國一時，在他家房間摸我尿尿的地方等語（見偵卷第27至28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我在被告家，我當時坐在他床上，他就摸我下面，我只有躺著沒有睡覺，因為是去一下就要走了，他摸我時，我有說你的手放在哪裡（見本院卷二第26至28頁）等語。觀諸被害人前揭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所為證述，就被告觸摸之部位、時間、地點及與被告之互動等情節之證述內容，前後所言尚屬一致，並無重大瑕疵可指。衡以被害人於案發時年僅國小畢業，尚屬青澀之齡，且被害人有輕度智能障礙，此有被害人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可佐（置於彌封袋內），依其年齡及智識程度，倘非親身經歷前開情節，應難以就被告對其為猥褻之時間、地點及動作過程等為如此詳盡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被害人於警詢中經警詢問是否希望被告因此受罰時，證稱：不要，是小事而已等語（見警卷第38頁），足徵被害人與被告間有相當情誼，亦無厭惡、仇視被告之情，難認被害人有任意虛構情節、無視雙方關係攀誣被告之動機，堪認被害人前開證述，信而有徵，堪足採信。
(三)另被告曾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我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7頁），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明確告知其係因與被害人間妨害性自主案件而接受審理，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開庭過程中，均有辯護人在場為被告辯護，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陳稱並無遭強暴、脅迫、利誘等不正方式要求其自白之狀況等語（見本院卷四第27頁），倘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發生被害人所指述之情節，被告實無自認犯行、陷己入罪之必要，堪信被告前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願所為，且與事實相符。則被告既已自承有撫摸被害人下體之情事，此部分與被害人上開證述內容相合致，堪認此部分案發過程並非被害人所憑空杜撰，則被告於109年8月間某日，在其住處房間床上，曾撫摸被害人下體一次之事實，自堪認定。
(四)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然觀諸被告先於警詢中供稱：被害人來我家跟我說她要上廁所，我跟她說廁所在那裡，她就自己走過去上廁所，我就走去外面曬衣服，她就在廁所裡面喊：「原住民，沒有衛生紙了」，我就去房間拿衛生紙，拿去廁所從門縫拿給她，她沒有開門，等她上完廁所出來，她看到我坐在我床上，她就過來坐在我旁邊跟我聊天，我一時好奇右手過去撫摸她胸部約10秒左右，我覺得這樣就夠了，我就起來走出家門去岡山公園，我只有摸她胸部，沒有摸她下體，我只知道她國小六年級剛畢業等語；經警察詢問是否知道未經他人同意而為猥褻、性交之行為是違法，方稱：知道，我有問她說胸部能不能讓我摸一下，她說可以，我就將手伸進她内衣裡面撫摸她胸部，我經過她同意的等語（見警卷第16至19頁）；復於偵訊中否認有摸被害人胸部及下體，經檢察官以其警詢所述予以質疑後，又改稱：我是說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有在我家摸過被害人胸部，我不知道我當天為何會做這種事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後於本院111年6月17日準備程序中辯稱：我只有摸胸部、下體沒有摸，我不清楚被害人係未滿14歲之人，應該是15、16歲，我有在警局說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但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被害人當時六年級剛畢業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2至165頁）。嗣於本院113年8月17日訊問程序中再次全盤否認犯行，辯稱：我否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我沒有摸被害人下體及胸部，我也不知道被害人未滿14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71頁），顯見被告歷次答辯及陳述之內容，均有不一，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屬有疑。再觀諸被告經警方詢問是否知悉其行為係屬違法時，供稱知道，復針對警方所指「未經他人同意」之要件為辯解，後續更屢次對其所認知之被害人年齡為相異陳述，顯見被告主觀上明確知悉其遭指訴之犯行乃於法不容，且更可能涉及危害兒童及少年之情事，若其確實未有此等行徑，本應堅詞否認，然被告卻捨而未為，反多次供稱有情節較輕之觸摸胸部行為，又改以不同說詞置辯、閃避案情之重要關鍵，益見被告前開自白尤屬可信，其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空言否認犯行，顯無足採。
(五)至檢察官本案固起訴被告知悉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女童且為輕度智能障礙之人，仍於上揭時間、地點，趁與被害人聊天之際，違反被害人意願而隔著褲子撫摸被害人之下體，認被告涉有加重強制猥褻犯嫌。然強制猥褻罪與乘機猥褻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或不知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猥褻罪，如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猥褻行為者，則應依乘機猥褻罪論處。稽之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案發當下為睡著之狀態，係因手臂癢而醒來進而察覺被告有撫摸其下體行為等語，後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當時僅躺著而未睡著等語，是被害人對其於案發當下是否為清醒狀態前後所述有所不一，惟常人對於過往事物的記憶，隨時日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而難如錄影重播般將過往事物原貌完全記憶，尚屬合理，審酌警詢距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且被害人於警詢中所為之證述更為具體、詳盡，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害人於案發當下應係睡著之狀態；再參以被害人於警詢中證稱其經被告撫摸時並無反應、被告並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藥劑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侵害之等語，於偵訊中亦證稱其於遭被告撫摸時並未說什麼、亦未向被告表示不喜歡等語（見警卷第36至37頁、偵卷第28頁），可見被害人於遭被告撫摸之當下亦無外顯之掙扎或反對言行，則被告既係利用被害人因沉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對被害人為猥褻，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於案發當下有違反被害人意願之舉措，應認被告僅係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對被害人為本案猥褻行為，而尚未合於強制猥褻之構成要件。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之所謂猥褻，指姦淫以外有關風化而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苟其行為客觀上足認為基於色慾之1種動作，即可謂係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行為，顯非一般禮儀或社會通念中基於親誼所為之動作，應屬被告主觀上為興奮或滿足自己性慾、客觀上基於色慾所為之舉動，自屬猥褻之行為無疑。
(二)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被害人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已如前述，是被告對被害人所為乘機猥褻行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然被告本案僅屬乘機猥褻，業據說明如前，檢察官之起訴法條容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前開罪名，並經辯護人對此表示意見（見本院卷四第26、35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三)刑之加重減輕：
 1、被告本案犯行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2、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適用：
 (1)經查，被告領有第一類、第七類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乙情，有被告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高雄市岡山區公所112年11月28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朱振龍歷次身心障礙鑑定資料（見警卷第22頁、本院卷三第76至239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2)惟被告本案係利用被害人陷於沉睡、不知抗拒之狀態而對被害人為猥褻行為，復因遭被害人發覺而停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於案發當下既得以判斷下手猥褻之時機並依據被害人之反應適時停手，顯見其當下尚可清楚辨識自身行為之違法性，亦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復觀諸被告前揭供述內容，可見被告不僅得以針對本案涉犯罪名之構成要件為答辯，亦曾辯以較輕之情節，並詳細描述其所抗辯之案發過程，足見被告於面對司法程序時，亦可清楚權衡利弊並為己身辯護，堪認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所指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3)又本案經囑託義大醫院鑑定，評估期間被告談及過往成長背景、工作歷程、人際關係等經驗時，語言表達流暢、語句大致完整、滔滔不絕，態度大致配合，能盡可能給予回應。談及離婚及本案件之看法時，其說辭反覆不一，且測驗過程中不斷扭動身軀，且多次表示「口渴」、「想上廁所」、「聽不懂」等，須不斷由主試者鼓勵並重述指導語，其能理解題意，但態度仍明顯不配合。針對本案件事發當下，被告先是表示自己當日有飲酒，是自己喝醉亂摸被害人（被告稱自己「意亂情迷」），後又表示雖有飲酒，但精神狀態清醒，能重述當時發生情形以及被害人之反應。綜合會談結果、過去發展史、工作史、心理衡鑑等資料，被告過去雖無精神疾病病史，但自從96年腦傷後，其認知功能自訴有所降低；但會談中可切題回應。心理衡鑑結果顯示，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全量表智商為54，整體認知功能落在中度智能障礙之範圍，目前被告也因肢體受限制無法獨立進行社區活動、家庭事務等工作内容。但由於被告在測驗中與會談之配合度不一致，且在各數分數之間有顯著差異，測案驗結果可能低估其真實能力。且被告描述本案在哥哥家中發生，知道撫摸胸部及下體是錯誤的行為，因意亂情迷。又主試者再次詢問被鑑定人對案件的看法，被告表示當下不知道撫摸他人的胸部及下體是不對的行為，說詞反覆不一。綜上，認被告仍有一定程度之認知功能及判斷能力保留，並未有明確證據指出其判斷能力受到疾病之影響等情，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113年3月11日義大醫院字第11300469號函所附朱振龍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66至274頁）。依上揭鑑定報告所載之鑑定過程，可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然其於接受鑑定時，對其過去史及現況、包含自己的家庭生活、求學、職業、日常生活、經濟狀況等各種細節，皆能侃侃而談且清楚仔細，唯獨對於其離婚之過往及本案案發過程有不配合之反應且陳述前後不一，被告既仍能對其多年前之個人生活史清楚說明、僅對特定事件有所迴避，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意識清楚，認知功能亦正常，自與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要件有別。從而，本案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適用。
 3、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辯護人固於本院審理中請求本院斟酌被告之身心狀況、無前科之品行及本案犯行並非重大惡劣等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的情形，始有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本院考量被告本案乘機猥褻犯行，乃是具有一般智識能力的人均明確知悉不得從事之犯罪行為，而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能力顯著減弱之情事，業如前述，其當可理解其行為係屬違法，竟猶在知悉被害人尚屬年幼之狀況下，為逞己之一時私慾而為本案犯行，顯無從認被告本案犯罪有何特殊原因、環境存在，自難認本案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情；此外，對照本案犯罪情節及其上開所犯罪名之法定刑，本案亦無縱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仍嫌過重或情輕法重的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予以採認。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確知悉被害人於案發當時年齡尚淺，涉世未深，其作為長輩本應善加愛護、謹尊彼此身體界限，竟仍為一己性慾，罔顧被害人之身體自主權，利用被害人陷於熟睡而不知抗拒之情狀為本案猥褻犯行，戕害被害人之身心、人格健全發展，所為實有不該；且被告施以猥褻之處為被害人之下體，係屬吾人身體最為隱私之部位，情節非輕；惟念其於被害人醒來即未再繼續，整體犯行時間相較短暫，且未進一步造成被害人實際身體傷害；衡以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品行、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並考量被告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行動不便，其身心狀態雖未符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情狀，亦尚未達刑法第59條所定情堪憫恕之程度，然仍相較於一般人為不佳，其主觀上之認知及判斷能力仍屬弱勢等個人情狀；兼及被告否認犯行，迄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亦尚未有何補償措施，使被害人所受損害迄未能獲得填補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害人固屬輕度智能障礙之人，惟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對此有所認知，故不以此作為科刑之考量事項，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論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